台南市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申請自行教育作業要點

1、 依據： 

    (一)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

                           ，依法律選擇接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二)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

    (三)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為保障學生之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類型之實驗教育。

二、目的：因應二十一世紀追求教育多元化、民主化之方向，並充份保障學生學習權及父母教育選擇權。
3、 自行教育定義：本要點中之自行教育係指學生未在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就學，由其家長或監護人提出該生教育計

                   劃，進行全時在家教育者。

4、 辦理原則：

(1) 以家庭為單位。

(2) 因應個體發展，申請自行教育時，家庭應提出個別化、適性化教育內容。

(3) 辦理之模式及教育內涵，需能提供反思學校教育之機會，以精進教育品質。

(4) 透過父母與學區學校相互配合，增進自行教育效能。
5、 實施對象：設籍於本市國民教育階段之學齡兒童及青少年。

6、 申請方式：以個案方式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覓合作學校或向學區內學校提出申請，合作學校再檢具以下資料報請

               本府教育局審查。

     (一) 申請表，應填具學生及申辦單位或個人之基本資料。

     (二)合作學校協議書。

(三)教育計劃書(包含以下項目)：

１自學理想

２目標

３合作學校

４課程

５教材

６師資

７評量

８環境設施

９所得證明

１０預期效益。

七、申請日期：第一學期：每年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學期：每年一月二日至一月二十日止。

八、審查程序：

  (一)審查日期：每年八月及一月下旬。

(二)審查方式：

1. 合作學校先進行第一階段初審，並將初審意見與相關申請資料送交教育局複審。

2. 教育局組成專案委員會或小組進行第二階段複審。

  (三)審查內容：在家自行教育計畫書與相關資料。

  (四)審查結果：每學期開學前七日完成並函復。

九、教學評量方式及原則：

   (一)應用多樣化的原則及方法實施教學評量。

   (二)與合作學校配合實施教學評量。
   (三) 國中階段學生如申請在家自行教育，因未能取得藝能科與綜合表現成績者，以參加學科基本能力測驗為原　

　　　　則，俾取得升學資格。  
十、教育銜接方式及原則：

    (一)由家長與合作學校協議之（協議書參考格式如附件）。

    (二)如學生適應不良應隨時終止在家教育計畫返校就讀。

十一、教育經費：

 　 (一)試辦所需經費由家長自行負擔。

  (二)合作學校得安排自學學生與在校生共同使用學校設備與設施。

十二、輔導與評鑑：

   (一)教育局應聘請學者專家會同學校教育人員不定時前往訪視，評估學生身心發展狀況，並作成完整紀錄。

   (二)申請人對於學生之各項資料（如定期考查成績、輔導資料、身心發展資料）應妥善保存。

   (三) 教育局得委請專家學者進行本案試辦績效之專案評估與輔導。

   (四)評鑑結果：申請人對於學生五育德、智、體、群、美健全發展應負完全之責任，並提供學生良好之教育

            環境，如經教育局評估辦理成效良好者，得繼續辦理在家自行教育；如辦理成效不佳或有妨

            害學生發展與成長之事實者，學生應依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立即回校接受學校教育，

            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遲。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如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向教育局提出申覆，由教育局提交本市教育審議委員會

    辦理複審，惟申覆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自學學童仍需在學期開始時至合作學校辦理報到並與指定之相關人員面談。

〈三〉為便於訪視輔導之進行，申請試辦之家長及學童應實際居住本市，如經查訪非實際居住本市，教育局得立

      即終止該生學籍或終止試辦。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試辦要點經市長核定後下達實施，修正時亦同。

